
污染土壤離場管理制度 

中華民國104年10月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吳文龍  技術經理 



 背景及現況 一 

 離場管理新制及相關規範 二 

三 處理/再利用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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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處理/再利用管理規範 

五 處置計畫書填報說明 

六 土壤離場專區及常見Q&A 



一、背景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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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污染場址數量近年急數增加，且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修訂後對污染場址之管制及罰責更加嚴格，場址須妥善執行污

染土壤整治工作 

 受限於場址大小、整治技術或處理時效之限制，無法於現地完

成污染土壤整治之場址，採取挖除污染土壤並委託處理之離場

處理方式 

離場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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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環保署內部檢討後決議將土壤離場處理之申報及管理搭配廢

棄物清理法體系，並藉此對於污染土壤離場處理之清運及處理

業者進行有效之管理及管制。 

 土污基管會與廢管處達成將污染土壤申報納入廢棄物管理申報

系統整合方式共識，將土壤離場之場址公告為廢清法第2條指

定事業之方式納入管制 。

 103年1月29公告「採土壤離場處理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

為指定事業，於103年7月1日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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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歷程 

[34]採土壤離場處理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指場址以土壤離場之處理
方式，且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定，採取緊急應變必要措施，
或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污染管制區、地下水限制使
用地區者。但不包括經解除管制或列管之場址。 



再利用 

委託處理 

專用設施 

 水泥窯 

 磚瓦窯 

 輕質骨材.... 

 固化/穩定化 

   (廢棄物處理設施) 

 焚化 

   (廢棄物處理設施) 

 掩埋場 

 熱脫附 

 生物復育場 

污染土壤離場 

至廢棄物再利用
設施做原料使用 

以廢棄物名義清

運至廢棄物公民

營處理機構處理 

至污染土壤專用
設施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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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離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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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離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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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1月29日公告「採土壤離場處理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

址」為指定事業，於103年7月1日實施 

103/7/1 

104/7/1 

 103年6月25日函示緩衝期間因應措施，緩衝期間可以類近之

廢棄物代碼至公民營處理機構/再利用機構進行處理/再利

用，緩衝期過後皆須送至具污染土壤S類代碼許可機構 

 104年7月1日起，污染土壤離場皆須送至具污染土壤S類代碼

許可機構 

 103年6月25日函示緩衝期間因應措施，103年7月1日前核定之

控制計畫、整治計畫、應變必要措施等計畫中已包括污染土

壤離場處理方式者，得依原核定之內容於緩衝期間持續辦理 

緩
衝
期
間 

公
告
事
業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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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營處理機構 

縣市別 管制編號 機構名稱 級別 
總量(公噸/月) 

含其他廢棄物 

S代碼核發
日期 

處理方式 許可S類代碼 

高雄市 E5601697 

中聯資源
股份有限
公司 

甲 2970.00  2015/3/30 固化 

S-0101、S-0102、S-0103、S-0104、
S-0105、S-0106、S-0107、S-0108、
S-0199(僅限鋇及其化合物(總鋇)) 

S-0201、S-0202、S-0203、S-0204、
S-0205、S-0206、S-0299(僅限鋇及
其化合物(總鋇)) 

高雄市 S1666517 

大倉實業
股份有限
公司  

乙 30000.00  2015/3/25 掩埋 

S-0101、S-0102、S-0103、S-0104、
S-0105、S-0106、S-0107、S-0108、
S-0109、S-0110、S-0111、S-0112、
S-0113、S-0114、S-0199 

 

高雄市 S1695081 

可寧衛股
份有限公
司 

甲 15250.00  2015/3/2 固化 

S-0201、S-0202、S-0203、S-0204、
S-0205、S-0206、S-0299 

 

宜蘭縣 G4100017 
幸福水泥
公司 

乙 

4,500 

(不含其他廢
棄物) 

2015/7/13 
熱處理 

(非焚化) 

S-0101、S-0102、S-0103、S-0104、
S-0105、S-0106、S-0107、S-0108、
S-0109、S-0110、S-0111、S-0112、
S-0113、S-0114、S-0199 



試驗計畫 個案再利用 通案再利用 

無國內外實績或佐證資料者 再利用技術不成熟度及應用實績不多 

機構名稱 
申請 

類別  
許可S類代碼 

再利用 

方式  
申請量  

許可核發
日期 

許可期限 

明春窯業股份有
限公司 

通案  
S-0111含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污染土壤 

製磚  5,000噸/月  104/06/18 107/06/18 

台境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新化廠  

試驗 
計畫  

S-0101含砷污染土壤 
S-0102含鎘污染土壤 
S-0103含鉻污染土壤 
S-0104含銅污染土壤 
S-0106含鎳污染土壤 
S-0107含鉛污染土壤 
S-0108含鋅污染土壤 

土壤清洗  750噸 104/06/18 104/12/15 

祐燊綠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試驗 
計畫 

S-0111含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污染土壤 

製磚 200噸 104/08/03 104/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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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利用機構 

個案再利用 
至少12個月 

試驗計畫 
成果通過 



二、離場管理新制及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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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裝置GPS車輛清運 所有排放須符合 

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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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污染土壤離場 

提出控制計畫、整治計畫、應變必要措施 

提出處置計畫書 

可併同提送 

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管制編號 

進入系統填寫處置計畫書 

列印 

1.具場址污染性質S類代碼許可證之公民營處理機構 

2.具場址污染性質S類代碼許可之再利用機構 

規劃離
場對象 

1 

2 

3 依計畫書核定內容及
網路申報規定，以裝
置GPS之車輛進行離
場清運，並遞送聯單
及進行網路申報作業 

 

計畫書核定 

依據控制(整治)計
畫撰寫指引及監督
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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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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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 
離場場址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管理辦法 

 
取得S代碼廢棄物清除許可證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管理辦法 

 
取得S代碼廢棄物處理許可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 

 
取得S代碼個案、通案再利用許可 

試驗計畫許可 



103年4月11日環署廢字1030029853號 

配合前述新增第三十四項「採土壤離場處理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為

事業，於103年7月1日新增6項製造程序、27項廢棄物代碼及修正1項物種

代碼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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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重金屬 
溶出試驗標準 
(毫克／公升) 

(一)汞及其化合物(總汞) ○．二 

(二)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一．○ 

(三)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一．○ 

(四)六價鉻化合物 二．五 

(五)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五．○ 

(六)鉻及其化合物(總鉻)(不包含製造或使用動物皮革程序所產生之廢皮粉、皮屑及皮塊) 五．○ 

(七)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五．○ 

(八)銀及其化合物(總銀) (僅限攝影沖洗及照相製版廢液) 五．○ 

(九)銅及其化合物(總銅)(僅限廢觸媒、集塵灰、廢液、污泥、濾材、焚化飛灰或底渣) 一五．○ 

(十)鋇及其化合物(總鋇) 一○○．○ 

  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_以重金屬為例 

如屬有害事業廢棄物，應以S-02類代碼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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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撰寫指引 

    (103年10月29日修正公告)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撰寫指引 

    (103年10月29日修正公告)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審查及監督作業要點 

    (103年11月21日修正公告) 

 

新增土壤離場管理條文及附件 

新增提送污染土壤離場處置計畫書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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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7條第5項及第15條第1項第8
款採取之應變必要措施涉及土壤離場
處理者，應提出土壤離場之處理方式
及設施、管制措施及污染土壤處置計
畫書(附件一)，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查後據以實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控制、
整治計畫時，清運者與處理者尚未確
定者，應要求計畫提出者於污染土壤
開始清運前，提送完整資料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完成控制、整治計
畫變更後始可執行。 

配合土壤離場
管理作業需求，
增訂提送污染
土壤處置計畫
書之規定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審查及監督作業要點 

(規定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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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流程圖說明污染控制執行程序，說明污染控制

方法係採單項或多項之工法序列組合 

2.必要時應列入污染控制之替代工法或方案 

 

 
1.依流程圖分細項詳述(應說明是否有模場先導試

驗或工法可行性評估檢核結果) 

2.離場管理措施(清運者、離場去處處理者、進場

同意書、污染物成分、代碼、數量、清運管制、

流向、挖除、暫存管控措施) 

3.採不低於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作為污染控

制目標時，應說明避免地下水污染持續擴散之污

染控制方式(如水力控制、圍堵、阻絕等) 

4.針對注入地下環境的藥劑、生物製劑等要求說明 

 污染控制(整治) 

      規劃流程 

 污染控制(整治) 

      方法 

新增污染土壤離
場處置計畫書 
(利於後續網路申報勾稽
及離場管理)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撰寫指引(Chap 8 污染控制目標及方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撰寫指引(Chap 8 整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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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分類貯存。 

 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逸

散、滲出、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情事。 

 貯存容器、設施應與所存放之廢棄物具有相容性，不具相容性之 

廢棄物應分別貯存。 

 貯存地點、容器及設施，應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廢棄物名稱。 

 如屬有害廢棄物須依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方法進行貯存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註：污染土壤未離場前，不受「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管制，
惟場內土壤暫存作業仍應依主管機關核准之清理或污染防治計畫書內容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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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貯存區且有雨水導水溝 

貯存區無防止地面水、地表水及 

雨水滲入設施及設備 

覆蓋避免塵土飛揚 

污染土壤未覆蓋有塵土飛揚之虞 

錯 

誤 

正 

確 

標示有害土壤，並劃定存放區域 

有害土壤未依規定標示， 

且無警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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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事業廢棄物之車輛、船舶或其他運送工具於清除過程中，應防止事

業廢棄物飛散、濺落、溢漏、惡臭擴散、爆炸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

康之情事發生。 

 不具相容性之事業廢棄物不得混合清除。 

 事業自行或委託清除其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至該機構以外，應記錄清除廢

棄物之日期、種類、數量、車輛車號、清除機構、清除人、處理機構及

保留所清除事業廢棄物之處置證明。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土壤及地下水控制(整治)計畫撰寫指引 

 清運者之名稱、地址及負責人或聯絡人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及

聯絡方式等資料。 

 清運者之即時追蹤系統操作證明文件。 

 清運機具之車（船）籍資料、規格與即時追蹤系統規格。 

 每日清運污染土壤之能力、預估清運期程與清運路線圖。 

 裝載、防漏、覆蓋、清洗、過磅與登記管理作業。 

 交通維持與清運機具行駛安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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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運機具標示位置示意圖 

清除機 
構名稱 

清除機構
許可字號 

公司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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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處理方法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

處理方法(如焚化、固化等) 

 各項處理設施應符合 

一、應有堅固之基礎結構。 

二、設施與廢棄物接觸之表面，採抗蝕及不透水材料構築。 

三、設施周圍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

施或措施。 

四、應具有防止廢棄物飛散、流出、惡臭擴散及影響四周環境

品質之必要措施。 

五、應有污染防制設備及防蝕措施。 

 事業廢棄物處理、清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應於收到廢棄物三十

日內完成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作業。(如無法於三十日內完成應

於許可文件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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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9條第1項之規定，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應於收到廢棄物30日內完成廢棄物

處理或再利用作業。  

(二)機構因特殊情形無法於前述規定之30日內完成處理或再利用者，得依前

述該設施標準第29條第2項規定報經原許可文件核發之主管機關或再利用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並由該許可文件核發之主管機關或再利用機

構之目的主管機關將同意文件副知中央主管機關，不受前述30日規定之

限制。  

(三)若機構依該設施標準第29條第3項規定於許可文件核發時已註明處理或再

利用期程者，亦不受前述30日規定之限制。  

104年5月27日環署土字第1040042166號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處理完成期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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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產源 清除者 處理者 最終處置場 

申   報 

再利用者 

清除前申報 
清運廢棄物後
48小時內申報 

收受廢棄物後24小時內及處
理完成日申報（30日內完成
處理） 

※ 產源84小時內上網確認聯單內容、 35天內確認是否完成申報 

 清除處理聯單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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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出申報 

 應於每月月底前，連線申報前月影響廢棄物產出之主要原物料使用量

及主要產品產量或營運狀況資料、事業廢棄物產出之種類及描述、數

量、再生資源項目、數量等資料。(原物料、產出量皆等同離場量) 

 貯存申報 

 應於每月5日前連線申報其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於廠內之貯存情形資

料。(採離場之污染場址申報”0”) 

 營運記錄申報 

 公民營處理機構及再利用機構應於每月10日前依下列規定主動連線申

報其前月之營運紀錄，如有報請暫停營業或有其他未營運之狀況時亦

同；另於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完成後，申報其完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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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理/再利用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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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管理辦法 

 
取得S代碼廢棄物處理許可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 

 
取得S代碼個案、通案再利用許可 

試驗計畫許可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管理辦法 

 
取得S代碼廢棄物處理許可證 

清除機構所在地環保局 
審查及核發 

處理機構所在地環保局 
審查及核發 

環保署土污基管會 
審查及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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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第3項：本辦法所稱核發機關，指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核發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縣(市)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第3條第1項：取得核發機關核發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清除機構，始得

接受委託清除廢棄物。 

第4條第1項：申請清除許可證者，應向所在地之核發機關申請。 

 

清除許可證之審查及核發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中央

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辦理(第2條第3項)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101.12.05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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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檢核 
檢核完整性 

通 
過 

退回補正 召開審查會 

提出清除許可申請文件 

業者 

通知審查費繳交 

辦理現場會勘與會簽相關單位 

核發清除許可證 

駁回 
(退件) 不通過 

申請表 

不通過 

通 
過 

退回補正 

60 
日 
內 
完 
成 
審 
查 

必 
要 
時 
得 
再 
延 
長 
60 
日 

(

須
扣
除
補
正
時
間)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清除或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

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件及同

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及工具購置證明文件(採

船舶或航空器者免)。 

六、貯存場及轉運站之土地所有權狀、地籍資

料、土地清冊及設置計畫書；非自有土地

者，並應附土地所有人或管理機關使用同意

書(未設貯存場或轉運站者免)。 

七、清除車輛出車、貯存及轉運作業說明。 

八、自律切結聲明。 

九、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者。 

申請書 自律切結聲明 應檢附文件文書格式 許可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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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檔案/附錄1-1 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除許可證申請表.doc
連結檔案/附錄1-2 自律切結聲明.doc
連結檔案/附錄1-3 申請應檢附文件文書格式(範例參考).doc
連結檔案/附錄1-4 清除許可證應記載事項.doc


第3條第2項：取得核發機關核發廢棄物處理許可證之處理機構，始得

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 

第3條第3項：申請處理許可證者，於設置廢棄物處理場(廠)前，應申

請核發機關之同意設置文件。 

第4條第2項：申請同意設置文件或處理許可證者，應向處理場(廠)所

在地之核發機關申請。 

 

處理許可證之審查及核發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中央

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辦理(第2條第3項) 

如為既有機構處理污染土壤之情形，則依據第15條規

定辦理處理機構之變更申請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101.12.05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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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機構提出申請文件 

檢核文件完整性，初審是否受理 

通知繳納設置文件審查費 

召開技術審查會 

設置完成 

同意核發設置文件許可 

申請 
駁回 

退回 
補正 

辦理現場會核與簽會相關單位 

是否准予設置 

提報試運轉相關資料 

初審是否試運轉 

申請許可證 

許可證取得 

申請
駁回 

通知繳費 

召開審查會 

進行試運轉測試 
退回補正 

退回補正 

試運轉通過 

文件審查 

實質審查 

文件審查 

實質審查 

文件審查 

實質審查 

設
置
同
意 

試
運
轉 

處
理
許
可 

60
日
完
成
審
查(

須
扣
除
補
正
時
間) 

必
要
時
得
再
延
長
60
日 

60
日
完
成
審
查 

(

須
扣
除
補
正
時
間) 

必
要
時
得
再
延
長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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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廢棄物處理場(廠)之土地所有權狀、

地籍資料及土地清冊 

五、工程計畫說明書 

六、污染防治計畫書 

七、廢棄物處理流程、設備及操作說明 

八、車輛進出口廢棄物磅秤設備設置規劃 

九、閉路電視錄影監視系統配置計畫 

十、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申請案，

應列出定稿本中與廢棄物處理及相關

污染防治之內容、審查結論 

十一、自律切結聲明 

十二、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者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

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

明文件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同意設置文件 

六、建廠期間環境管理及定期監測報告 

七、含廢棄物種類來源、操作、紀錄與

統計及質量平衡之試運轉報告 

八、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

核准處理廢棄物場(廠)同意處理其

所產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九、有關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 

十、無法執行處理業務時，對其尚未處

理完成之廢棄物處置計畫 

十一、自律切結聲明 

申請書 自律切結聲明 許可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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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檔案/附錄2-1 廢棄物處理機構處理許可證申請表.doc
連結檔案/附錄2-2 自律切結聲明.doc
連結檔案/附錄2-3 處理許可證應記載事項.doc


第2條：本辦法所適用之對象，為本法第二條第四項以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事業。 

第4條、第5條、第6條及第9條規定，事業及再利用機構申請個案再利

用、試驗計畫、通案再利用及許可展延須向本署為之。 

第7條規定，環保署受理第4條規定之個案再利用、第5條規定之試驗

計畫、第6條規定之通案再利用以及第9條規定之展延等申請

文件經書面審查後，得邀集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及相關主管機

關實質審查。 

土壤離場再利用管理為新政策，將依「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審查作業要點(101.07.16環署廢

字第1010060147號)」，辦理實質審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1.01.19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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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書面審查通過 

書面審查： 
1.符合申請資格 
2.文件完整性 

土污基管會 

書面審查建議表
(個案、通案、試
驗計畫) 

期限內補正 

是 

否 

是 

否 

受理申請文件 

廢管處 

申請文件轉 

土污基管會 

發函駁回申請 

土污基管會 

書面審查 
(10個工作日 
內完成) 

成立審查委員會 

土污基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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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檔案/附錄3-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申請書.doc


是 

需實質審查 

書面審查通過 

遴選審查委員 

土污基管會 

實質審查： 
1.文件正確性 
2.再利用技術可行性 
3.現行法令規範檢視 
4.必要時得進行現場勘查 
5.其他 

土污基管會 

1.審查會議委員利益 
迴避聲明書 

2.審查意見表(個
案、通案、試驗計
畫) 

3.現勘審查意見表
(個案、通案、試
驗計畫) 

否 

實質審查會審查
委員抽籤紀錄(新
案、延續性案) 

發函駁回申請 

土污基管會 

發函許可 

土污基管會 

實質審查 
(60個工作日 
內完成) 

具再利用可行性 

需補正資料 

發文通知修正 

土污基管會 

期限內補正 

修正文件書面審查 

學者專家 

否 

否 

否 

審查同意 

結束 

是 

是 

是 

是 否 

修正審查意見表 

核定 
(5個工作日 
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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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再利用許可申請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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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發單位： 

2.開發行為名稱： 

3.開發行為基地地號、申請開發面積（規模）及累積開發面積： 

4.開發基地及周邊環境現況說明： 

5.開發行為內容：（屬申請擴建或以既有設施申請者，應說明原開發行為內容及本次申請內容） 

6.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之法令依據： 

7.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8.是否已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 是，申請日期為___年___月___日。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否已核發許可? □是。  □否。 

□ 否。 

9.是否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已實施開發行為? 

□ 是，說明：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否已依主管法令查處? 

□是，說明： 

□否。 

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自評表(一般) 
環境影響評估自評表 

再利用機構申請許可

時，應檢附環境影響評

估自評表，供主管機關

審查 

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開發單位自評

表區分為一般廢棄物及

有害廢棄物兩種 

自評表格式檔案可至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

土壤離場專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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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表(一般) 自評表(有害) 

連結檔案/28-1-8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評開發單位自評表(一般).doc
連結檔案/28-1-11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評開發單位自評表(有害).doc


四、處理/再利用管理規範 

42 



 基本要求 

計畫處理量/最大處理量：依設施之規模計算其處理量/最大處理量 

相關法令：設施所排放之廢氣，須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之相關規定。 

設施所排放之廢水，須符合水污染防制法之相關規定。 

設施之貯存、清除、處理，須符合廢棄物清理法之相關規定。 

 設施之基本條件 

處理設施應有堅固之基礎結構。 

處理設施與污染土壤接觸之表面，採抗蝕及不透水材料構築。 

處理設施周圍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施或措施。 

處理設施應具有防止飛散、惡臭擴散及影響四周環境品質之必要措施。 

處理設施應包含計量設備、二次污染防治設備(廢氣及廢水收集處理設備)等。 

 設施之技術條件 

設施必須適合處理土壤中之污染物種類及類別。如有國內外實績，應提出處理實績相

關說明資料；如未有實績，應進行試運轉，提出處理結果之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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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前之操作人員規範及安全檢查 

 操作人員之安全防護設備 

 操作期間之操作人員作業規定 

 設備之安全性檢查 

 操作流程及監控 

 設施之操作方法及流程 

 設施操作過之監控包含土壤之溫度、濕

度、土壤pH值、等，如有添加劑，應監

控添加量 

 遭遇緊急狀況時，則依緊急應變計畫進

行通報及相關作業 

 操作記錄 

 污染土壤之來源、貯存暫存點之數量、

處理之過程、處理後之檢測皆需作記錄 

操作記錄 
污
染
土
壤
之
暫
存
地
點
、

貯
存
量
紀
錄
規
範  

污染土壤來源記錄  

• 污染土壤貯存種類、污染土壤產出場址、進

處理廠日期、物理化學特性  

污染土壤之暫存地點之記錄  

• 污染土壤之貯存設施容量  

• 污染土壤貯存量  

• 污染土壤餘裕量  

處
理
過
程
紀
錄
規
範 

污染土壤每日進廠量紀錄  

污染土壤每日處理量紀錄  

污染土壤處理操作程序紀錄  

• 每日操作班數員工人數(操作日誌)、進料數

據(土壤粒徑、污染濃度)、操作數據(溫度、

濕度、土壤PH值)、停機維修次數及時數、廢

氣排放量(揮發、逸散污染物項目)、廢水排

放量(pH值、污染物項目)、添加劑使用量、

用電量、用水量、運轉(監控)異常紀錄及處

置方式  

處理過程中污染物之排放記錄  

處
理
後
之
檢  

測
記
錄
規
範  

處理後之土壤，應提出土壤成分分析檢測計畫，

其內容應包括：  

•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之污染物項目  

• 採樣檢測頻率及方法  

  操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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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機構 處理機構 

產品 

衍生廢棄物 

管理方式 

檢測項目 

水泥、磚 

檢測項目 

管理方式 

土方 

管理方式 

檢測項目 

處理至土壤污染監測標準以下者，用途： 

 原場址回填 

 其他區域填方 

 進入混凝土廠、砂石廠等作為原料或細粒
料進行再利用 

粒料 

管理方式 

檢測項目 

 

依廢清法規定委託合
格業者清除處理。 

 

須符合產品之國家標準，並
須掌握銷售流向。 

 

 比照爐碴再利用管理規定，產品不得用於農業
用地、耕地、環境敏感地及屬公告之水庫集水
區、國家重要濕地與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污染土地關係人須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防
止其土地遭受污染(土污法第31條規定)。 

 

須符合產品之國家標準，並
須掌握銷售流向。 

是否有產品 
是 

否 

 

以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TCLP檢測是否有害。 

 

 產品之總量試驗須符合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 

 以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
檢測，其標準應比照爐碴
再利用管理之產品規定。 

 

 產品之總量試驗須符合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 

 以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
檢測是否有害。 

 

 原有管制項目須符合土壤污染管制/監測標準。 

 混雜廢棄物處理者，須另以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TCLP檢測是否有害。 

 個別案件提出申請， 

審查後，依核定內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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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再利用前 
傳真通知主管機關 

現場設備 
運轉資料查核 

查核結果檢討 

處分或限期改善 

書面文件 
紀錄核對 

現場查核 

違反相關法令情節重大， 
處分及廢止許可證 

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許可文件 
處理/再利用紀錄 
進場管制紀錄 
產品檢測紀錄 
產品銷售紀錄 

設備操作維護紀錄 
設備運轉測試 
用水用電紀錄 
周界環境監測紀錄 

污染土壤再利用前通知單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
話/手機 

傳真電話 

一、收受事業(污染場址)基本資料 

預定處
理時間 

    年    月    日，□上午(09-12時)  □下午(13-17時)  至 

    年    月    日，□上午(09-12時)  □下午(13-17時) 

本次預
定處理
總量

(mg/kg) 

序號 

事
業
(

場
址
)

名
稱 

廢棄物代碼 進廠量(mg/kg) 

1 

2 

3 

二、其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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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處置計畫書填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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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點選業者端 
登入管制編號 

48 



點選基線資料 
填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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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土壤離場處置計畫書 
進入填報頁面 

50 

1 點選許可申請、變更/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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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報原由:□新設   □變更   □重提   □新提 事業管制編號 v F     7    7     7    7    7    7    7 

新設：新公告實施日起新設之指定公告事業（即已建造完成、建造中、已完成工程          

        招標程序或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者）。 

變更：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列情形之一者： 

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流程或處理流程，足致污染土壤廢棄物性 

  質改變或數量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污染土壤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原物料使用量及產品產量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污染土壤廢棄物性質 

  改變或數量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重提：既設事業屬舊公告之指定公告事業，已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核准， 

        於新公告需重新檢具者。 

新提：既設事業於舊公告時期未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核准，於新公告需  

        檢具者。 

 

提報原由名詞定義 

事業管制編號 

管制編號為系統登入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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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業類別 

公 告 事 業 別 （1）                                                                                                （2） 

行 業 別 （1）空白  （2）2421  （3）______ 

採土壤離場處理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 基本金屬工業 

公告事業別 

填寫採土壤離場處理之土 

  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 

如為既有工廠亦可填寫既 

  有之公告事業別(雙重身

分) 

 

 

行業別 

可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 

  管理資訊系統查詢」查詢 

  適合行業別或下拉選單選 

  取，如無適合之行業別則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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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廠（場）位置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地 號 縣(市)                  鄉鎮區(市)               段      小段           號 

二 度 分 帶 座 標 TM2-X：                        TM2-Y： 

工 業 區 代 碼 EA(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查詢，如非位於工業區則無需填寫) 

(三)負責人 

姓 名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高雄    O   圈圈    O                 方方   O               7    

高雄    O   圈圈    O      方方          777    

 172947   172947  

王大明 

總經理 

A123456789 

07-8886666 

abc@gmail.com 

工廠（場）位置及負責人 

依污染場址之位置及負責人資料依實選填及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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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廢棄物處理專業技術人員或環保聯絡人 

是否屬應設置廢棄物專業處理技術人員之事業 □ 是  ■ 否   
（若屬應設置廢棄物處理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請填寫廢棄物處理專業技術人員資料，若非屬應設置廢棄物處
理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請填寫環保聯絡人資料） 

廢棄物處理專業
技 術 人 員 

□甲級，      人    □乙級 ，      人   

姓 名 等 級 資 格 證 號 電 話 

姓 名 等 級 資 格 證 號 電 話 

環 保 聯 絡 人 
姓 名 職 稱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五)環境影響評估 

■無 
   
  □有  案號：                           
廢棄物清理相關承諾事項： 

李大同 工程師 

07-8885555 def@gmail.com 

廢棄物處理專業技術人員或環保聯絡人 

屬應設置廢棄物處理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將須填寫廢棄物處理專業技術人員 
非屬應設置廢棄物處理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請填寫環保聯絡人資料 
 環境影響評估 

如有環境影響評估之場址，將須填寫案號及相關承諾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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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場址列管資料 

污 染 場 址 名 稱 

場 址 代 碼 

場 址 面 積 

作 業 期 程 

場 址 公 告 日 期 

場 址 公 告 文 號 

場 址 公 告 類 型 

場 址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地 號 縣(市)                   鄉鎮區(市)            段      小段           號 

二 度 分 帶 座 標 TM2-X：                        TM2-Y：  172947   172947  

高雄    O   圈圈    O      方方         777    

高雄    O   圈圈  O                  方方  O                
                           7    

控制場址 

500平方公尺 

高雄市圈圈鎮方方段777號污染土壤控制場址 

A00000001 

自民國105年7月10日至民國105年11月10日止，共計120日曆天 

高環水字第0900000011 

民國105年3月1日 

場址列管資料 

依污染場址列管之資料依實選填及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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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污
染
土
壤
離
場
產
出 

項次 

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不含清理方式) 

行業別 製造程序 廢棄物代碼 種類 物理性質 
有害特性認

定 

主要有害成
分 

1       

2 

 9999             390007         S-0104           0514                S                 H04              I1209 

 9999             390007         S-0111 0514                S            無有害特性   無有害成分 

代碼填寫 

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查詢」查詢或下拉式選單選取行業別、製造 

  程序、廢棄物代碼、種類、有害特性、有害成分等代碼，須依場址污染土壤性質 

  及核定計畫書之內容選填及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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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污
染
土
壤
離
場
數
量
、
貯
存 

項次 廢棄物代碼 

離場數量 貯存 

離場量(公噸) 
平均月離場
量(公噸/月) 

方式 地點 設施容量 

1 

2 

S-0104                500                   250                   S04                  P01                2000噸 

S-0111 1000                   500                   S05                  P01                2000噸 

離場數量 

依核定計畫書之內容及場址污染土壤離場規劃填寫 

貯存 

依場址污染土壤離場貯存規劃選填及填寫 

貯存方式及地點代碼於下拉式選單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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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污
染
土
壤
離
場
清
除
、
處
理
、
再
利
用
流
向
說
明 

項
次 

廢棄
物代
碼 

清除 處理 再利用 擬委託對象 

清除 

方式 

清除 

頻率 

處理 

方式 

處理 

方法 

再利
用 

方式 

再利
用 

方法 

清除者 
處理或再利用

者 

管制
編號 

名稱 
機具
車號 

管制 

編號 
名稱 

1 

2 

  S-0104      Y03      10次/月       T03          Z07                                   A1234567  圓圓實業   AB-123     D2345678  角角機構  
 
 S-0111       Y03      10次/月                                     R05         R02     A1234567  圓圓實業   BM-456     R3456789  方方機構  
 

清除處理再利用 

依核定計畫書之內容及場址污染土壤離場規劃填寫 

清除方式、處理方式、處理方法、再利用方式、再利用方法代碼於下拉式選單選填 

擬委託對象 

依實際清除機構及車號、實際處理再利用業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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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上
傳
資
料 

檔案名稱 原始檔名 
類
別

F001.doc 廠區配置圖 
附
件
一

F002.doc 污染防治對策 
附
件
二

F003.doc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附
件
三

F004.doc 緊急應變計畫 
附
件
四

F005.doc 清運路線圖 
附
件
五

F006.doc 回填土來源與品質管控措施 
附
件
六

上傳資料 

依核定計畫書之內容上傳廠區配置圖、污染防治對策、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緊急 

  應變計畫、清運路線圖、回填土來源與品質管控措施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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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壤離場專區及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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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 http://sgw.epa.gov.tw/public/default.aspx 

        -最新活動-污染土壤離場專區 

相關法令、解釋函、宣導講義、許可查詢、Q&A 

污染土壤離場諮詢專線 
專線電話：(02)2528-1208 

http://sgw.epa.gov.tw/public/default.aspx


 污染土壤採離場處理自103年7月1日起屬廢清法管轄之事業，因此，

污染土壤離場前依廢清法須以TCLP檢測是否有害，惟考量其本質仍

為土壤，其檢測方法建議採用土壤採樣方法。 

 若屬有害廢棄物，應以超出TCLP標準倍數較高之污染物代碼申報； 

若屬一般廢棄物，應以超出管制標準倍數較高之污染物代碼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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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路 

 離場定義指挖除之土壤離開列管範圍，因此，若列管範圍包含多筆

地號，而污染土壤從其中一筆地號搬移到另一筆地號，只要未離開

列管範圍，不屬於離場；但行經過程包含未被列管範圍(如:道路)，

屬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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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外貯存方式須先取得貯存地點所在地環保局同意，並於控制/整治計畫或

應變必要措施中敘明，經場址所在地環保局核定後實施。 

 污染土壤離場後即屬廢清法管轄之事業廢棄物，貯存地點須符合事業廢棄

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95.12.14修正)之規定，如:有害與一般廢

棄物分開貯存、貯存地點須有明確標示等等。 

 控制/整治計畫撰寫指引要求清運離場污染土壤之機具須配備符合「事業廢

棄物清運機具即時追蹤系統規格及操作維護事項」規定之GPS。 

 針對離場道路狹小、未能以既有具備GPS車輛進行運輸之情形(如:農地田埂

道路寬度不足)，應於控制、整治計畫或應變必要措施中敘明原因並提出替

代方案，經環保局審查同意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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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列管範圍涵蓋整個處理/再利用機構 

屬現地處理範疇，於控制/整治計畫或應變必要措施中敘明，經

場址所在地環保局核定後實施(審查處理/再利用技術能否有效

處理或再利用污染土壤)。 

 若列管範圍未涵蓋處理/再利用機構之製程設備區 

屬離場範疇，應依離場相關規定辦理。 

 若具有S代碼之處理/再利用機構擬處理自有廠內被列管場址之污土，

應於許可文件中敘明，未敘明者應提出許可文件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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